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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盛 （600817.SH）全名为上海宏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良华实业。

1998年龙长生家族设立的上海宏普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宏普实业）介入良华

实业的重组，并于当年11月27日以每股

2元的价格受让上海市粮油贸易公司持

有的良华实业 24万多股国有法人股，从

而成为良华实业的第一大股东，并将其

改名为上海宏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

经营范围包括电脑及高科技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软件的开发、销售，半导体集成

电路的产品开发、设计、制造及相关系

统产品和系统集成、销售及技术咨询服

务，等等。但其主要经营模式是从国际

买家手上获得订单，转而在国内寻找加

工商；或者替国内客户代理进口商品。

公司曾经一度获利丰厚。不过，2008年

3月18日，宏盛突然发布停牌公告，停牌

原因是重大事项未公告。同年3月20日，

宏盛因亏损被实施特别处理，公司股票

简称改为“ST宏盛”。2009年 4月29日，

公司公布的年报显示2008年巨额亏损

28亿多元。鉴于其2007年度和2008年

度连续两年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宏盛股票面临退市风险，并于同年

5月4日起被施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

理。股票简称由“ST宏盛”变为“*ST宏

盛”。 宏盛由此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和财

务危机之中。

企业陷入危机本已损害了相关利益

人的利益，各相关利益人理应齐心协力

帮助企业共度难关。但不幸的是，宏盛

的股东之间却展开了激烈的控制权争夺，

进一步将该公司推向了退市边缘。

一、宏盛控制权争夺的起源

1.宏盛的原股权结构。2009年12

月31日宏盛的股权结构如图1所示，控

股股东为宏普实业，该公司成立于1998

年9月，注册资本7.93亿元，主要经营业

务为实业投资、国内贸易、物业管理、生

产销售电脑设备及配件、软件开发及销

售、百货批发及零售等。鞠淑芝、龙长

虹通过上海力捷投资有限公司及宏普实

业间接持有宏盛31.65%的股权，成为宏

盛的实际控制人，同时这 2人都是宏盛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宏盛大股东易主过程。2007年

宏盛与远大集团签订协议，由宏盛委托

远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以开立信用证

的方式为该公司采购货物，宏普实业则

将其持有的宏盛限售流通股质押给远大

集团，为宏盛的全部付款义务提供担保。

但由于宏盛未能按期支付款项，2008年

6月远大集团将宏盛与宏普实业分别作为

第一、第二被告告上法庭。2009年 8月

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为：远大集团

对宏普实业出质的公司股票享有质权，

有权以此股票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

款优先受偿；远大集团实现质权后，宏

普实业在其承担责任范围内有权向宏盛

追偿。2009年10月22日宏普实业持有

的宏盛的3 000多万股限售流通股股票

被委托拍卖；2010年2月9日西安普明

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普明物流）

以1.9 亿元竞得标的股票，并按期交清

了拍卖款，2010年3月5日实现了股权划

转。由此，普明物流以26.09%的持股比

例成为宏盛的第一大股东，宏普实业的

持股比例降至4.06%，退居第二大股东。

易主后的宏盛股权结构见图2。

3.宏盛实际控制人。据宏盛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权益变动书）披

露，普明物流成立于 2005 年 6 月，是一

家新型物流企业，注册资本2 000 万元。

其投资人为西安普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和郭永明，而郭永明又拥有西安普明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60%的股权，因此普明

物流的实际控制人为郭永明。

此外，权益变动书还披露，“本次股

权拍卖款1.9 亿元来自于高科示范对其

借款”，高科示范的直接控股股东为润

基地产，最终控股公司为西安润基控股

有限公司（简称润基控股），注册资本 2

亿元，其董事长郭根明为郭永明的哥哥，

实际控制人郭松为郭根明的女儿。由于

普明物流的注册资本仅为2 000万元，

且 2009年年报显示总资产为3 300万

元，净资产仅为 1 700万元，显然归还

所借的1.9 亿元拍卖款是不可能的，因

此一般认为润基控股100%控股的润基

地产是此次拍卖的真正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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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盛控制权争夺的过程

2010 年3月19日宏盛公布了2009

年年报，该公司全年亏损额高达 2.8 亿

元，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对该份

年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此次年度报告较往年提前了40天，并且

在公司大股东易主仅14天后、绕过股东

大会擅自公布。根据规定，上市公司连

续三年亏损即暂停公司股票上市。公司

董事会提早公布发生年度亏损的年报，

宏盛股票因此提早被暂停上市。对此，

大股东普明物流称宏盛完全不顾及全体

股东的权益，并严重影响到后续重组业

务的进行。

2010年5月7日普明物流发布声明

表示：“普明物流作为大股东，已先后

于2010年3月17日向宏盛科技董事会、

2010年3月29日向公司

监事会书面请求召开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宏盛科

技董事会、监事会均回

函表示拒绝。如宏盛科

技继续拖延召开年度股

东大会，普明物流将自行

召集宏盛科技临时股东

大会。”普明物流召开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主要是

为了改组宏盛董事会和

监事会，宏盛董事会和

监事会则认为，现任公

司董事和监事的重大变

动会严重影响公司即将

进行的重整与重组工作，

在公司面临退市及必须

通过重组实现再生的关

键时期不宜更换全部现

任董事和监事。

2010 年 5月17日宏

盛董事会公布了恢复上

市有关工作进展公告，

称公司股东宏普实业已

与本溪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了《重组意向协议》。虽然公司第

一大股东普明物流表示有重组意向，但

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收到普明物流

关于公司重组的任何计划及相关重组资

产的资料和信息。而普明物流则表示，

宏盛“对普明物流拒绝提供相关资料，拒

绝接待普明物流聘请的中介机构，致使

普明物流对宏盛科技的重组工作至今仍

未有实质的推进”。

2010年 6月1日宏盛发布公告称，

“董事会决定于2010年 6月29日上午召

开2009年股东大会”。6月12日，宏盛

又发布关于股东大会临时增加审议公司

申请破产重整的公告。针对此次股东大

会，普明物流也提交了两项提案：“提案

一：关于提名郭永明、滕忠、邓莹、南

芳玲、黄飞、程立、宁维武、李萍、雷秀

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

中宁维武、李萍、雷秀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提案

二：关于提名刘建春、郑鑫为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2010年 6月29日，宏盛股东大会如

期召开，会议由现任董事、2010年第四

次董事会临时会议选举出的公司代总经

理孙炜主持。其在宣布会议议程时告知

各位股东：普明物流提交的两项议案不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股东大会不

予表决。而与会的中小股东集体抗议取

消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的行为，

现场出现混乱，宏盛现任董事会（下称

第六届董事会）只好宣布推迟举行股东

大会并集体退场。随后，坚持不退场的

普明物流代表及中小股东推举普明物流

代表杨大勇为会议主持，并组织投票表

决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下称以郭根明为

董事长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由普明

物流单方选出的董事会又于7月2日召开

会议，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变更董事会

秘书”、“公司更名”等10余项决议。至

此，宏盛“双董事会”的局面形成。

2010年 9月1日，普明物流代表郭

根明等人前往宏盛办公地点取走包括

公司印章、合同专用章等在内的10枚公

章，但营业执照因事先被第六届董事孙

炜带离公司而未能取走。9月7日，两个

董事会分别就此发布了公告。“第六届

董事会”的公告将该事件描述为“破门

而入，撬开办公桌，翻查带走公司经营

管理资料及财务账册……公司正常经营

已进入停止状态”。而“以郭根明为董事

长的董事会”的公告则称“办理移交工

作……对公司的接管及后续工作有序进

行中，公司各项日常工作正在有条不紊

地开展”。宏盛控制权之争达到了针锋

相对的程度。

三、宏盛控制权争夺的焦点

1.董事会成员选举。根据《公司法》

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经营决策机构，也

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宏盛公司

图1 宏盛原股权结构

图2 宏盛易主后的现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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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第107条规定，董事会行使的职权

有16条，包括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

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

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

及上市方案；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

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

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

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

定其报酬和奖惩等事项。可见，谁掌控

了董事会，谁就掌握了公司控制权。董

事会自然就成为了新老股东争夺的焦点。

宏盛原董事会成员与当时的第一大股东

宏普实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代

表着宏普实业的利益。因此，在大股东

易主之后，董事会发布的公告还是站在

宏普实业一边。而普明物流成为第一大

股东后，自然要改组董事会成员，选出

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会成员，实现控制

宏盛的目的。

2.上市公司“壳资源”及重组。截

至 2009年12月31日，在上交所和深交

所上市的A股股票不到2 000只，相对

于我国企业数目来说，比例甚微。尽管

近年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有

所提高，但毕竟不及 IPO的标准高。因

此某些上市公司虽然陷入了财务困境，

但对于一些想借壳上市的企业来说，这

些公司的“壳资源”依然十分宝贵。由于

“壳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宏盛的重组权

之争本质上是新老股东对“壳资源”的争

夺，以此来为其控制的其他公司或相关

利益人争夺重组上市的资格。事实也是

如此，2010年5月宏普实业与本溪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重组意向协议》

中，宏盛的重组方向是矿产采掘业。而

新股东普明物流于2010年 6月称，初步

确定宏盛的重组方向是环保高新科技产

业。显然，谁控制了董事会，谁就能决

定宏盛的重组方向，也就为自己控制的

产业或者相关利益人保留了重组上市的

资格。

四、宏盛控制权争夺的后果

1.损害了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2010年8月30日宏盛公布的半年报显示，

公司2010年1～ 6月净亏损额为2 300多

万元。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11月公布

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

施办法（修订）》规定，暂停上市的公司在

暂停上市后的半年内仍未扭亏的，将直接

终止上市。可见，宏盛已具备了终止上市

的条件，何时退市只在于证监会和上交

所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宏盛的重组应

是分秒必争，但新老股东的控制权争夺

使公司无法达成一致、可行的重组方案，

拖延了重组进程，从而增加了宏盛的退市

风险。

另外，截至 2010年 6月30日，宏盛

的股东总数为18 195 户，除去宏普实业

和普明物流外仍有18 193户为流通股股

东，这些股东绝大多数为境内自然人股

东，一旦宏盛退市，将严重损害其利益。

2.践踏了相关法规。新老股东（或

两董事会）在争夺控制权过程中的部分

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践

踏了相关法规。如，2010年3月19日第六

届董事会公布了宏盛 2009年年报，该年

报是由宏普实业控制的董事会组织编制

的，并在未经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情况下即公布，此举有违宏

盛公司章程第76条的规定。同样，2010

年 6月29日股东大会上，在第六届董事

会离场后，以普明物流为代表的其他股

东继续进行股东大会，该行为也涉嫌违

反宏盛公司章程第66条的规定。同时，

第六届董事会离场后推举普明物流代表

杨大勇为会议主持，及选举产生新一届

董事会的合法性也有待进一步确定。另

外，宏盛的原法人代表是龙长生，因其

自2008年3月起长期处于涉嫌偷税漏税

的司法程序中，上海市工商局已经要求

宏盛变更法人代表，并于6月1日向宏盛

发放年检材料补正通知书，但没有得到

回应，目前公司的年检材料递交时间已

经过期。此外，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第78条规定，未按规定悬挂公司（分

公司）营业执照应处以行政处罚。所以，

公司代总经理孙炜私自将营业执照带离

公司，属违法行为。最后，在“双董事会”

并存、难以确定哪一个董事会合法的情

况下，“以郭根明为董事长的董事会”强

行取走公章并占据办公场所，不但不能

解决问题，而且被强取的公章是否仍具

法律效力值得怀疑。

五、几点思考

1.近期东北高速、国美等上市公司

都发生了控制权之争，其根源都与这些

公司的财务危机或经营危机有关，宏盛

的控制权之争也与该公司的财务危机有

关。因此，防范企业陷入控制权之争的

有效手段是预防财务危机和经营危机的

发生。

2.大股东争夺控制权自然是为了

获得控制权收益，但如果为了自身收益，

大股东之间或者大股东的代理人之间无

法就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必

定影响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影响

到大股东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种控

制权争夺行为值得反思。

3.同我国近期发生的一些公司控

制权争夺案一样，宏盛的股东在争夺控

制权过程中也存在着违反《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行为，这是不允许的，也是应

该避免的。只有在遵守相关法律的情况

下进行的控制权争夺，其结果才能具有

合法性和正当性。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

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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